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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申请外观设计专利应当提交图片或者照片。图片或者照片应当清楚地显示要求专利保护的产品的外观

设计。申请人请求保护色彩的外观设计专利申请，应当提交彩色图片或者照片。 

二、图片或者照片的首页用此表，续页可使用同样大小和质量相当的白纸。纸张只限使用正面，四周应当

留有页边距：左侧和顶部各25毫米，右侧和底部各15毫米。 

三、对图片或照片的要求 

1．就立体产品的外观设计而言，产品设计要点涉及六个面的，应当提交六面正投影视图；产品设计要点

仅涉及一个或几个面的，应当至少提交所涉及面的正投影视图和立体图，并应当在简要说明中写明省

略视图的原因。就平面产品的外观设计而言，产品设计要点涉及一个面的，可以仅提交该面正投影视

图；产品设计要点涉及两个面的，应当提交两面正投影视图。 

2．必要时，申请人还应当提交该外观设计产品的展开图、剖视图、剖面图、放大图以及变化状态图。此

外，申请人可以提交参考图，参考图通常用于表明使用外观设计的产品的用途、使用方法或者使用场

所等。 

3．色彩包括黑白灰系列和彩色系列。对于简要说明中声明请求保护色彩的外观设计专利申请，图片的颜

色应当着色牢固、不易褪色。 

4．六面正投影视图的视图名称，是指主视图、后视图、左视图、右视图、俯视图和仰视图。各视图的

视图名称应当标注在相应视图的正下方。其中主视图所对应的面应当是使用时通常朝向消费者的面或者

最大程度反映产品的整体设计的面。例如，带杯把的杯子的主视图应是杯把在侧边的视图。 

5．①对于成套产品，应当在其中每件产品的视图名称前以阿拉伯数字顺序编号标注，并在编号前加以“套

件”字。例如，对于成套产品中的第4套件的主视图，其视图名称为：套件4主视图。 

②对于同一产品的相似外观设计，应当在每个设计的视图名称前以阿拉伯数字顺序编号标注，并在编

号前加以“设计”字。例如：设计1主视图。 

③组件产品，是指由多个构件相结合构成的一件产品。分为无组装关系、组装关系唯一或者组装关系

不唯一的组件产品。对于组装关系唯一的组件产品，应当提交组合状态的产品视图；对于无组装关系

或者组装关系不唯一的组件产品，应当提交各构件的视图，并在每个构件的视图名称前以阿拉伯数字

顺序编号标注，并在编号前加以“组件”字。例如，对于组件产品中的第3组件的左视图，其视图名

称为：组件3左视图。 

④对于有多种变化状态的产品的外观设计，应当在其显示变化状态的视图名称后，以阿拉伯数字顺序

编号标注。 

6．正投影视图的投影关系应当对应、比例应当一致。 

7．图片绘制要求： 

①图片应当参照我国技术制图和机械制图国家标准中有关正投影关系、线条宽度以及剖切标记的规定

绘制。不得以阴影线、指示线、虚线、中心线、尺寸线、点划线等线条表达外观设计的形状。 

②可以用两条平行的双点划线或自然断裂线表示细长物品的省略部分。图面上可以用指示线表示剖切

位置和方向、放大部位、透明部位等，但不得有不必要的线条或标记。 

③不得使用铅笔、蜡笔、圆珠笔绘制图片，也不得用蓝图、草图、油印件。 

④用计算机绘制的外观设计图片，图面分辨率应当满足清晰的要求。 

8．对照片的要求： 

①照片应当清晰，避免因对焦等原因导致产品的外观设计无法清楚地显示。 

②照片背景应当单一，避免出现该外观设计产品以外的其他内容。产品和背景应有适当的明度差，以

清楚地显示产品的外观设计。 

③照片的拍摄通常应当遵循正投影规则，避免因透视产生的变形影响产品的外观设计的表达。 

④照片应当避免因强光、反光、阴影、倒影等影响产品的外观设计的表达。 

⑤照片中的产品通常应当避免包含内装物或者衬托物，但对于必须依靠内装物或者衬托物才能清楚地

显示产品的外观设计时，则允许保留内装物或者衬托物。 


